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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3）赣 0103 执恢 2197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住所

地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 199 号；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

路 199 号红谷大厦 A 座 2215 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858342781L。

负责人：林骅，该分行行长。

被执行人：邱在香，女，1985 年 08 月 25 日，汉族，住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岭口路 299 号 24 栋 1 单元 302 室，

公民身份号码：360311198508250566。

被执行人：裴阳，男，1984 年 11 月 28 日，汉族，住江

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岭口路 299 号 24 栋 1 单元 302 室，

公民身份号码：360122198411280038。

被执行人：李一知，女，1984 年 10 月 31 日，汉族，住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二七北路 82 号 4 单元 4 楼 402 室，公

民身份号码：360102198410314325。

被执行人：周玲玲，女，1989 年 02 月 25 日，汉族，住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石埠乡璜源村淦源周家自然村 10 号，

公民身份号码：360122198902251223。

被执行人：汪涛，男，1985 年 02 月 12 日，汉族，住江

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东馆镇加工厂小区，公民身份号码：

36250219850212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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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朱丽华，女，1959 年 06 月 07 日，汉族，住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二七北路 82 号 4 单元 4 楼 402 室，公

民身份号码：360102195906074325。

被执行人：李勇，男，1956 年 04 月 03 日，汉族，住江

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二七北路 82 号 4 单元 4 楼 402 室，公民

身份号码：36010219560403431X。

被执行人：江西省盛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

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西路28号名实花园北楼A单元20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92817798W。

法定代表人：汤海江

被执行人：江西金丰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

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 244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41961001K。

法定代表人：奚凯

被执行人：洪卫星，男，1970 年 04 月 24 日，汉族，住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南莲路 138 号附 3 栋 38 号，公民身

份号码：360104197004240015。

被执行人：奚凯，男，1961 年 05 月 28 日，汉族，住江

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叠山路 532 号 1 号楼 2102 室，公民身份

号码：360102196105280713。

被执行人：江西中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

市 东 湖 区 二 纬 路 6 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000612400339D。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3

法定代表人：蒋洪

被执行人：江西深度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

市西湖区中山西路 28 号名实花园北楼 A 单元 1901 室，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33928754P。

法定代表人：奚凯

被执行人：江西省亮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

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岚大道 2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51130367C。

法定代表人：李勇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赣 01 民初 171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向被执行人江西省亮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深度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西中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奚凯、洪卫星、江西金丰收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江西省盛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勇、朱丽华、

汪涛、周玲玲、李一知、裴阳、邱在香发出执行通知书，责

令上述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

一 、拍卖被执行人洪卫星所有的位于南昌市东湖区胜

利路 235-239 号 1149 室、1150 室、1151 室、1152 室、1153

室、1154 室共六套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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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卖被执行人奚凯所有的位于南昌市西湖区中山

西路28号名实花园北楼A单元2001室、2002室共二套房产。

三、拍卖被执行人江西深度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的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 228 号 1 栋 901 室房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马 超
审 判 员 黄 中 秋
审 判 员 熊 伟 伟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刘 俊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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